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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信达首科意字[2019]第 002-05 号 

致：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科创板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信达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广

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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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广东信达律师

事务所关于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广东信

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广

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信达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出具的上证科审（审核）

[2019]417 号《关于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申请文件的第四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4》”）之要求，对发

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华

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信达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涉事实进行了补充核查验证，以确保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及简称，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

《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的含义相同。

《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所作的各项声

明，亦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律师工作报告》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有关内容的修改和补充，须与信达

已经为发行人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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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理解和使用。 

根据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对首轮问询函第 19 题的回复，发行人子公司绥宁联

合化工所有的 6 处共计 2,984.39 平方米厂房，权属登记人为绥宁县天然香料厂，

绥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证明：绥宁联合化工为该等房产的实际权属人，拥有该

等房产完整的所有权，不存在纠纷及第三方就该等房产主张权利的情形，绥宁

县天然香料厂将该等房产出售给湖南绥港人造板有限公司后注销，绥宁联合化

工系从湖南绥港人造板有限公司处取得该等房产，现绥宁县天然香料厂已注销，

无法办理该等房产的过户手续。请发行人：（1）说明绥宁联合化工无法办理该

等房产权属登记存在的具体实质性障碍；（2）就绥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证明该

等房产不存在纠纷及第三方就该等房产主张权利的情形，说明是否能够确认该

等房产当前不存在纠纷，以及该等房产是否存在潜在纠纷，如未来存在纠纷引

致发行人利益受损，是否存在相应安排；（3）说明发行人未来如处分相应房产，

是否存在障碍或导致发行人利益受损的可能；（4）针对前述事项，说明是否安

排相应合理的解决措施。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以上事项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问询函 4》问题 6[关于子公司绥宁联合化工未取得权属登记的相关房产]） 

回复： 

（一）说明绥宁联合化工无法办理该等房产权属登记存在的具体实质性障

碍 

根据《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房地产转让，应当按照下

列程序办理：（一）房地产转让当事人签订书面转让合同；（二）房地产转让当

事人在房地产转让合同签订后 90 日内持房地产权属证书、当事人的合法证明、

转让合同等有关文件向房地产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申报成交价

格；（三）房地产管理部门对提供的有关文件进行审查，并在 7 日内作出是否受

理申请的书面答复，7 日内未作书面答复的，视为同意受理；（四）房地产管理

部门核实申报的成交价格，并根据需要对转让的房地产进行现场查勘和评估；（五）

房地产转让当事人按照规定缴纳有关税费；（六）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权属

登记手续，核发房地产权属证书。”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wMDY3NzU%3D&show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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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信达律师访谈绥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因绥宁联合化工未办

理过户手续的房产（以下简称“该等房产”）登记的权属人绥宁县天然香料厂已

经注销，相关当事人无法到场办理过户手续，亦无法提供相关当事人的合法证明

等文件，导致该等房产办理过户手续存在实质性障碍，系当地比较普遍的历史遗

留问题。 

根据绥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证明》，因该等房产登记的权属人绥宁

县天然香料厂已经注销，构成该等房产办理过户手续的实质性障碍。 

（二）就绥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证明该等房产不存在纠纷及第三方就该等

房产主张权利的情形，说明是否能够确认该等房产当前不存在纠纷，以及该等

房产是否存在潜在纠纷，如未来存在纠纷引致发行人利益受损，是否存在相应

安排 

1. 该等房产权属清晰，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根据绥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于 2019 年 7 月 24 日出具的《证明》及信达律师

对绥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的访谈确认，绥宁联合化工取得该等房产的

所有权后持续占有、使用该等房产，为该等房产的实际权属人，权属清晰。绥宁

联合化工自占有、使用该等房产以来，不存在其他单位或个人就该等房产主张权

利的情形，亦不存在因该等房产权属相关事项导致的纠纷及潜在纠纷。 

根据绥宁联合化工出具的说明、及信达律师对绥宁联合化工相关负责人的访

谈确认，绥宁联合化工自占有、使用该等房产以来，不存在其他单位或个人就该

等房产主张权利的情形，亦不存在因该等房产权属相关事项导致的纠纷及潜在纠

纷。 

经信达律师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企查查等

互联网查询工具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绥宁联合化工不存在因该

等房产权属相关事项导致的诉讼案件。 

2. 如未来存在纠纷引致发行人利益受损，是否存在相应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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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来该等房产存在纠纷引致发行人利益受损，就发行人可能遭受的损失，

实际控制人石平湘、石思慧已承诺将就发行人实际遭受的经济损失全额承担赔偿

责任，并不向发行人进行任何追偿。 

（三）说明发行人未来如处分相应房产，是否存在障碍或导致发行人利益

受损的可能 

1．发行人未有处分该等房产的计划，但处分该等房产不存在障碍 

据绥宁联合化工说明，并经信达律师核查，该等房产目前主要用于办公、仓

储、食堂、车库等用途，与其他登记的权属人为绥宁联合化工的房产坐落在同一

封闭的厂区内，如将该等房产转让给其他单位或个人，将影响绥宁联合化工对厂

区安全生产的管理，因此，绥宁联合化工未有处分该等房产的计划。但如果未来

绥宁联合化工处分该等房产，不会存在实质性障碍。 

根据绥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证明》，如绥宁联合化工未来拟处分该

等房产，处分该等房产的行为并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因该等房产登记的权属人已经注销，该等房产的买受人虽能够享有该等房产的所

有权，但仍将不能办理该等房产的过户手续。 

2．未来如处分该等房产，存在导致发行人利益受到损失的可能性，但损失

不大 

据绥宁联合化工说明，并经信达律师核查，该等房产建成至今已逾 30 年，

房屋状况较差，使用价值不高，且早已折旧完毕，如果绥宁联合化工处分该等房

产，不会导致发行人利益受到明显损失。 

（四）针对前述事项，说明是否安排相应合理的解决措施 

据绥宁联合化工说明，并经信达律师核查，该等房产目前主要用于办公、仓

储、食堂、车库等用途，与其他登记权属人为绥宁联合化工的房产坐落在同一封

闭的厂区内，如将该等房产转让给其他单位或个人，将影响绥宁联合化工对厂区

安全生产的管理，因此，绥宁联合化工未有处分该等房产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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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如未来处分该等房产导致发行人利益受损的情况，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石

平湘、石思慧已承诺将就发行人实际遭受的经济损失全额承担赔偿责任，并不向

发行人进行任何追偿。 

（五）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意见 

1．核查程序 

就上述问题，信达律师主要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该等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绥宁联合化工固定资产清单； 

（2）查阅了《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 

（3）对绥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及绥宁联合化工相关负责人进行

访谈，对绥宁联合化工相关土地、房产进行实地勘察； 

（4）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企查查等互联

网查询工具查询； 

（5）查阅了绥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证明文件、绥宁联合化工出具的

说明文件、实际控制人石平湘及石思慧出具的承诺。 

2．核查结论意见 

就上述问题，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 

（1）因该等房产登记的权属人绥宁县天然香料厂已经注销，相关当事人无

法到场办理过户手续，亦无法提供相关当事人的合法证明等文件，导致该等房产

办理过户手续存在实质性障碍； 

（2）该等房产当前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针对如未来存在纠纷引致发行

人利益受损的情形，实际控制人石平湘、石思慧已承诺将就发行人实际遭受的经

济损失全额承担赔偿责任，并不向发行人进行任何追偿；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wMDY3NzU%3D&show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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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未来如处分该等房产，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不会导致发行人利

益受到明显损失； 

（4）绥宁联合化工未有处分该等房产的计划，针对如未来处分该等房产导

致发行人利益受损的情形，发行人已安排相应合理的解决措施。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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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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